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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許可申請 
Q1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許可證（文件）有效期限於 110.5.14

至 110.12.31 間屆期者，需何時來辦理展延? 
壹、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許可證（文件）於 110.5.14 至 110.12.31 間屆期者，

許可有效期限展延至 110 年 12 月 31 日，故需自 110.6.1 至 110.11.30 之期

間內，向環保局申請展延。 
Q2、業者水污染防治許可證（文件）通案展延至 110 年 12 月

31 日，業者是否需申請變更有效期限並執行資訊公開？
壹、110 年 12 月 31 日前水污染防治許可證（文件）之通案展延，業者不用申

請有效期限之變更及執行資訊公開。 

Q3、業者申請展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（文件），其有效期限
起始日是依原許可證（文件）期限次日起算，還是從 111
年 1 月 1 日起算 5 年期限？ 

壹、因水污染防治許可證（文件）於 110 年 5 月 14 日至 110 年 12 月 31 日間

屆期者，有效期限均通案展延至 110 年 12 月 31 日，故業者提出許可證（文

件）展延申請，其有效期限起始日以 111 年 1 月 1 日為之。另核發機關於

該期間已完成審查與製證者，依核發機關核准內容辦理，不需再更改有效

起訖日。 

Q4：許可申請之業者補正天數最多可申請展延幾天? 
壹、各項許可申請期間之補正程序，環保局得視個案需求延長補正期限，最長

可延 90 天（補正時間最多以 42+90 天為限）。 

Q5：環保局許可申請審查期間是否仍會進廠辦理現勘作業? 

壹、在疫情警戒期間，各類許可審查（含自動監測審查）主要以書面審查為主，

現勘、查證等現場作業原則不辦理。必要時，得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

以視訊或錄影方式進行確認。 

Q6：如受疫情影響，是否可免辦理試車或功能測試，直接提
送變更登記程序？ 

壹、屬應執行試車者或應進行功能測試，仍須依法提試車計畫書送環保局審查，

並於審查核准之試車計畫書及試車期間內完成試車及功能測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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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但如因疫情之故，無法執行試車或功測，需發文說明原因提出免試車申請，

環保局得視個案同意並參照業者申請水量 80%進行核定排放量。 

Q7、80%之推估污染排放量以業者申請量或處理設施處理容
量估算? 

壹、以業者申請量之 80%估算。 

Q8、如業者欲增加 80%以上之核准量，如何辦理? 

壹、依「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」規定辦理試車及功能

測試。 

貳、如業者欲增加 80%以上之核准量，但環保局已通知同意試車（運轉測試），

且因故無法完成功能測試（檢測）者，得申請延長試車功測期限，環保局

視個案需求同意，最長可延 9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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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定期申報 
Q1、屬 110 年第二季（4-6 月）、第三季（7-9 月）間應檢測

者，得以其中 1 季檢測結果代表？又該二季應申報之檢測
項目及數量不同時，如何辦理？ 

壹、依「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」第 83 條及附表一規定，應每 3

個月檢測 1 次之對象，第二季、第三季合併執行一次即可，倘 4-6 月已執行

完成者，第三季不需再執行，若 4-6 月無法執行者，至 9 月 30 日前完成檢

測結果申報即可。 

貳、但如該二季應申報之檢測項目及數量不同時，應於擇定之申報季申報第二季

及第三季所有應檢測之水質項目檢測結果。 

Q2、第二季、第三季應檢測者，得以其中 1 季檢測結果代表，
取消 1 季的檢測。取消檢測的季別，其他事項是否仍應申
報?未有檢測數據，其檢測結果欄位如何填寫？ 

壹、取消檢測的季別，檢測數值以外之其他事項（如原物料量等）仍應申報；其

水質水量檢測結果欄位以「併入第 季」填寫。 

貳、如無須填寫檢測結果之季別被系統檢核出不合理時，將採個案排除方式辦理。

Q3：屬 110 年上半年檢測者，申報期間可以延長至什麼時候？

壹、屬 110 年上半年檢測者，延至 11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檢測申報。 

Q4、區內納管事業是否為函釋適用對象，及半年報區內納管事
業延至 9 月底前申報，季報管理中心如何申報? 

壹、該函釋係考量因應疫情受影響對象，適用對象包含區內納管事業。區內納管

事業為半年報對象，於 9 月底前完成檢測申報，管理中心因無法於 8 月底前

完成彙整資料，且依函釋季報對象得擇第 2 季或第 3 季檢測申報，故得延至

10 月底前完成申報。 

Q5：如依前述定申展延規定，仍有執行上之困難，該如何辦理?
壹、如仍有困難，事業得提供已與檢驗測定機關排定採樣時間證明文件，並上傳

至附件中，於下次申報期間前補行申報項目檢測，惟其檢測不得作為下次申

報之資料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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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水污費及其他水污法規定應辦理事項 
Q1：水污費申報期間可以延長至什麼時候? 
壹、110 年第 1 期申報繳費期間調整為 110.7.1 至 110.10.31。 

Q2、延長申報期限仍有水質優惠折扣嗎? 

壹、於期限內完成申繳且符合規定者，仍可適用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

治費收費辦法第 9 條至第 12 條所定水質優惠方式。 

Q3、110 年第 1 期如欲使用定檢申報結果申報水污費，定檢數
據應如何使用? 

壹、因應定檢申報期限調整（屬 110 年第二季（4-6 月）、第三季（7-9 月）間應

檢測者，得以其中 1 季檢測結果代表，取消一季的檢測；屬 110 年上半年檢

測者，延至 11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檢測申報），欲使用定檢申報數據申報水

污費者，定檢數據申報方式如下： 

1. 應每 3 個月檢測 1 次者，於水污費申報時，水量以徵收計費期間（1-6 月）

之累計實際排放總水量計算，水質以第一季及第二季（4-6 月）或第三季（7-9

月）其中 1 季之定檢申報最大值計算。 

2. 應每 6 個月檢測 1 次者，完成 110 年上半年定期檢測作業後，於水污費申

報時，水量以徵收計費期間（1-6 月）之定檢申報總水量計算，水質以上半

年之定檢申報值計算。 

Q4：如自動監測之人工採樣檢測或 RATA，因疫情影響無法
辦理，是否可申請展延? 

壹、若於因疫情影響無法執行人工採樣檢測或相對誤差測試查核（RATA），可

向環保局以書面文件說明原因提出申請展延，環保局得視個案需求延長辦理

期限，最長可延 90 天。 

Q5：除了前述有關許可、定申及水污費以外之水污法規定事
項，是否可因疫情影響向環保局辦理展延？ 

壹、其他上述以外依水污法規定應遵照辦理事項之申請、申報、提報、報備、備

查、補正等，或因前述規定涉裁處者，可向環保局或原處分機關以書面文件

說明原因及所需期限，提出申請展延，環保局得視個案需求延長辦理期限，

最長可延 90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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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但若既有法規已明定延長期限者，應從其規定辦理（如：重大違規者，應於

接獲主管機關裁處書或書面通知之日起 180 日內完成自動監測（視）設施設

置，但無法依前項所定之期限完成設置者，除申請復工（業）之事業外，得

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56條於期限屆滿14日前向環保局

申請延長設置期限，延長設置期限不得超過 180 日。） 

Q6：該函釋辦理原則其適用期間為何? 

壹、除了該函釋部分條例已規範適用期間外，其餘條款仍以中央公告 COVID-19

疫情警戒期間為限。 
 


